
2026 年學生自主學習 LINE 社群競賽辦法 

一、活動目的 

為激發自主學習動能，本活動透過 LINE 社群競賽鼓勵學生跨域組隊。藉由同儕

間的知識共享與協作，深化共學精神；並擴大開放外校學生參與，以促進跨校、

跨領域之交流。 

二、活動主題 

本活動以 AI 人工智慧、ESG 企業永續、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三大核心

軸線，鼓勵學生跨域結合，將個人專業知能與當代社會議題接軌。參與者將以

LINE 社群為基地，組建共學圈，針對相關主題進行深度交流、資訊篩選與知識

共創，最終將自主學習的過程轉化為具體成果。 

三、參加對象 

本活動對象為本校及他校在校學生，每隊人數依各次主題規定辦理。 

四、活動規畫 

活動期程與方式依照當次主題規畫為主，執行流程–針對 AI、ESG 或 SDGs 相

關領域發起主題並制定規範，接續由學生進行主題發想提案與參與意願票選；經

媒合組隊後，參與團隊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並繳交小型成果，最後透過人氣獎投

票與審核，評選出各主題之優勝隊伍。 

五、活動時程甘特圖 

 



六、獎勵方式 

（一）單場獎第一名每隊 5,000 元與人氣獎每隊 2,500 元，六個主題各一隊。 

（二）年度個人獎有金腦提案家（提案最多者）一名 1,000 元、提案人氣王

（提案票選總票最多者）一名 1,000 元、最佳心得獎三名每人 1,000 元 

（三）年度團隊獎有最佳成果獎一隊 5,000 元、最佳人氣獎一隊 2,500 元、社

群延續獎一隊 2,500 元（同一群人延續製作）。 

（四）單場第一名、年度個人最佳心得獎、年度團隊最佳成果獎，將由校內

委員評審依綜合評分選出。 

（五）單場人氣獎、年度個人提案人氣家、年度最佳人氣獎，將由參與本 LINE

社群之學生票選。 

（六）年度個人金腦提案家、年度團隊社群延續獎，將由主責單位統計，若有同

次數之情形將由校內委員裁定。 

（七）獎金金額、獎項將依實際執行情形彈性調整。 

（八）團隊內部分配比例，應由成員依貢獻度自行協議達成共識。 

（九）本活動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七、得獎者義務 

得獎者須依主辦單位指定格式製作並上傳相關成果資料，並配合主辦單位辦

理成果展示與推廣事宜。 

八、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須於活動前詳細閱讀主題規定，並同意遵守本活動辦法之各項

規定。凡報名資料登錄不實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者，主辦單位得取

消其參賽資格；如已獲獎，則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已發給之獎項。 

（二）參賽作品應確由參賽同學自行創作，不得有抄襲、代勞或侵害他人著

作獾、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參賽團隊如有違反，應自行

負擔一切法律責任；經檢舉、告發或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

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已發給之獎項。如因此致主辦單位或第三人

權益受損，概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相關賠償責任。 

（三）為推廣本活動，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供重製、

出版或於本活動相關之一切活動中發表。主辦單位並擁有將該參賽作

品編製成任何形式的出版品，並提供予贊助廠商採用、重製之權利。

此授權以報名表為同意證明，不另立據。 

（四）凡參賽作品中有引用他人之著作或資料，須詳細說明或註明來源。 

（五）同學於報名前務必審慎評估學期中的課業或活動時程安排，勿在確認

組成團隊後放棄，或事後告知已有其它課內外活動、競賽、實習/工作、

出國交換或打工遊學等安排(不可抗力如重大傷病、親人亡故或發生意



外狀況除外)。如有發生此類情事且未具合理正當理由者，主辦單位將

叙明事由，發函該學生所屬系所；此外，主辦單位也將保留更換參賽

隊伍之權利。 

（六）依所得稅法規定，競賽獎金需扣缴所得稅(獎金含稅)。獎金為 2 萬元

(含)以上，由主辦單位代扣 10%之稅金，並併入該年度綜合所得税申

報納稅。另大陸地區學生不得為獎金受領對象。 

（七）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

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與延遲得獎公告。 

（八）除前述授權外，獲獎參賽作品及其企劃內容，參賽者同意無償、不限

時間與次數，授權主辦單位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作為活動推廣、學校

教學或相關非營利用途，並得依需要進行改作、重製、散布、發行或

公開展示。參賽者並同意不對前述使用行為主張智慧財產人格權。 

（九）凡參賽者違反本競賽須知任一規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

如已獲獎，撤銷其獎項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十）參賽團隊應服從評審委員會之最終決議，除能具體舉證其他作品違反

本競賽須知規定外，不得提出異議。 

（十一）獲獎團隊將個別通知並於相關平台公告之，未獲獎者不另行通知。 

（十二）參賽者應保證所提供之一切資料均為真實正確，報名及相關文件之

簽署均為本人親筆，且參賽作品內容不得含有不雅或不當情事。 

 

九、聯絡方式: 

國立臺北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楊助理，信箱：w9351203@gm.ntpu.edu.tw，

電話：02-86741111 分機 6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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